东莞理工学院工会
莞工工〔2014〕29号

关于2014年校运会
开幕式及有关事项的通知

各分工会、直属工会小组：

根据学校工作安排，东莞理工学院2014年校运会定于11月20-21日举行。校运会比赛项目、时间安排等内容，体育系制作的秩序册已有明确说明。现就校运会教工组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关于出场式

除按学校安排在主席台就坐的人员外，原则上要求参赛单位所有教职工参加。员工会员可派代表参加，由所在单位自行组织，不计入应出场人数。教职工确有任务不能参加的，至少保证出场人数在单位人数的50%以上。否则失去优秀组织奖评选资格。
二、关于优秀组织奖评选

本届运动会教工组将设优秀组织奖8个。（注：即运动会秩序册上说明的教工组体育道德风尚奖、最佳组织奖，与运动会秩序册不一致之处，以本通知为准。）评选办法如下：

（一）评选范围

以参赛队为单位进行评选。凡参加了接力比赛及所有集体趣味比赛，且参加开幕式人数多于单位人数50%（含）的具有评选资格。

（二）评选项目及标准

根据代表队的参赛情况、出场式的整体效果、比赛成绩及比赛组织及氛围营造四个项目计分，满分100分。如遇同分，则参加入场式人数比例较高的代表队排名靠前。涉及违纪违规的，实行一票否决。
1、参赛情况（30分）

由优秀组织奖评选委员会办公室根据各队参赛情况统计核算。

参加比赛人次占单位总人数的81%——100%  30分

参加比赛人次占单位总人数的66%——80%   20分

参加比赛人次占单位总人数的50%——65%   10分
参加人次指参加开幕式及个人项目的人次总和。员工参加入场式及比赛的人数不计算在内。个人项目弃权的，每人每项扣1分。在开幕式之前书面通知组委会申请退赛的，不扣分。

2、出场式的整体效果（30分）

由主席台上的领导根据各代表队的入场式表现打分评出。评分主要考虑精神风貌、队列阵形、口号展示、场外互动等因素。

3、比赛成绩（20分）
由优秀组织奖评选委员会办公室根据各队接力、团体项目所得名次换算得分，最高不超过20分。
每个单项前四名，4分/项；
每个单项四至八名，3分/项；
单个项八至十二名，2分/项；
每个单项十三名及以后，1分/项。
4、比赛组织及氛围营造（20分）

由优秀组织奖评选委员会委员根据各代表队的氛围营造、组织纪律、后勤保障、啦啦队表现、宣传报道等方面进行综合评分。

（四）、评选机构

为使评选工作公平、公正，设立教工组优秀组织奖评选委员会，下设办公室。评选委员会主任、副主任、办公室负责人不参与评分，只负责整个评选过程的协调及投诉的处理。

评选委员会主任：吕卫东

副主任：陈  进

办公室负责人：陈健明

委  员：由各代表队在本单位内选派1人组成。选派的委员不给所在单位代表队打分。

（五）、本评选办法由评选委员会办公室负责解释。
三、关于比赛奖励
凡取得个人单项前八名的个人，取得50米迎面接力及集体趣味性项目前八名的集体均给予奖励。其中个人奖为奖金，集体奖、团体奖为工会活动经费额度。

闭幕式现场仅颁发锦旗。奖金及活动经费额度运动会后按照工会办公室通知领取。

（一） 个人奖（个人田径项目及元老组投篮比赛）
第一名：150元/项        第二名：120元/项

第三名：100元/项        第四名：90元/项

第五名：80元/项         第六名：70元/项

第七名：60元/项         第八名：50元/项

（二）集体奖
第一名：1000元/项         第二名：800元/项

第三名：700元/项          第四名：600元/项

第五名：500元/项          第六名：400元/项

第七名：300元/项          第八名：200元/项
（三）团体奖
取团体总分排名前六名的代表队给予奖励。第一至第三名颁发锦旗一面及奖励活动经费额度，第四至第六名的奖励活动经费额度。具体金额如下：

第一名： 5000元        第二名： 3000元

第三名： 2500元        第四名： 2000元

第五、六名：奖金1000元  

（四）优秀组织奖

设优秀组织奖８个，均授予锦旗并奖励800元的工会活动经费额度。

     四、其它说明
1、各代表队请在11日20日下午14：00在主田径场北门集合，14：10集合完毕。届时将有学生举各代表队的旗帜以作识别。
2、各代表队请派一名代表参加11月19日下午16：30的彩排，同样是在主田径场北门集合。

3、请各单位在11月19日下午下班前，确定一名优秀组织奖评委，并将该评委姓名及其联系方式发至校工会陈健明OA邮箱。评委12月21日下午举行闭幕式前集中，评选教工组优秀组织奖。具体时间地点由校工会另行通知。

4、请各代表队在11月19日下午下班前，确定一名领奖联系人。请将联系人及其联系方式发至校工会陈健明OA邮箱。领奖联系人在比赛结束后，必须在主席台下集中，等待上台领奖。

5、未尽事宜，再行通知。如有疑问，请与工会办公室联系。联系人：陈健明，电话：22861230。

校工会办公室

2014年11月18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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